我校2015年推荐优秀退伍学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办法
经武装部调研，现拟推荐12名退伍学生免试研究生（其中学术型推免名额为8名，专业学位推免为4名），具体工作办法如下：

一、选拔目的

推荐知识、能力、人格全面发展，在部队服役期间表现优良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直升研究生，在广大学生中起良好示范作用。

二、适用对象

1 、退伍并纳入国家普通本科招生计划录取的应届毕业生。

三、选拔条件

1、爱国荣校、遵纪守法。

2、学习刻苦、成绩优良、学有专长，绩点达到3.0及以上。

3、在部队服役期间与在校就读期间未受过处分，并符合学校其他有关规定的前提下，经学校批准，并通过相关保研程序后，可获得免试直升硕士研究生资格

4、保研与转专业两项优惠政策，一般只能任选一项。(在部队立功者可享受我校两项优惠政策)
四、实施办法

1、评选时间安排

1）按学校免试直升研究生整体工作要求，各学院接收申请材料截止至2014年9月12日前（2014~2015学年第一学期开学前一周周五）
2）武装部接收审核通过的学生申请材料，时间截止至2013年9月15日（2014~2015学年第一学期开学第一周周一）

2、评选流程

1）学生预先了解拟申报相关学科专业信息，并取得该专业教师推荐认可。

2）学生向所在院系提出书面申请，由所在院系进行审核。

3）院系审核后提前交校武装部，校武装部协助相关院系进行资料审查。

4）武装部将审查后的资料报教务处，由教务处进行考核确认

5）入选人员公示

3、申请材料
1）个人学习成绩表
2）个人申请表

3）部队服役期间立功受奖复印件

4、联系方式

联系人：谈琦祥
联系电话：65982464（办公室）

13918762086（手机）

武装部














        2014年7月

